
 

 

名　　稱：自由貿易港區申請設置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2 年 07 月 2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八條規定訂定

之。

 

第 2 條

依本條例第六條或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設置自由貿易港區（以下簡稱自

由港區）之土地，其區位應符合下列各款要件之一：

一、位於國際航空站、國際港口管制區域（以下簡稱海空港管制區）內者

    。

二、位於海空港管制區外，且與海空港管制區相連接寬度達三十公尺以上

    者。

三、位於海空港管制區外，因道路或水路穿越而與海空港管制區分隔，得

    以專屬通道連接，並與海空港管制區結合形成整體管制區域者。

四、位於海空港管制區外，與海空港管制區間得闢設長度一公里以內之專

    屬道路連接，且該專屬道路無其他聯外出口者。

五、位於海空港管制區外，與海空港管制區間，能運用科技設施進行周延

    貨況追蹤者。

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土地，面積應達三十公頃以上或經國際航空站、國

際港口管理機關（構）同意，與海空港管制區土地合併開發者。

自由港區周邊應設置足與外界隔絕之管制設施。

 

第 3 條

受理申請設置自由港區之機關如下：

一、依本條例第六條規定提出申請之案件，為主管機關。

二、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提出申請之案件，為國際航空站、國際港

    口之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第 4 條

依本條例第六條或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設置自由港區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一式八份，以書面向前條受理機關提出申請：

一、可行性規劃報告。

二、營運計畫書。

三、投資財務計畫。

四、位置圖、地籍圖、土地清冊、土地登記簿謄本、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

    類別證明。



五、申請人非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檢附土地使用同意書。

六、土地區位屬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一，且需向土地主管機關

    申請劃設編定為適當用地者，其已提出申請之證明文件。

七、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自由港區開發者，其通過環評之證明文件。

 

第 5 條

前條第一款可行性規劃報告之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現況分析：既有自由港區範圍、基礎設施、進駐產業分析、營運現況

    及效能、與相關計畫開發配合情形。

二、設置需求分析：自由港區與腹地市場間之交通運輸（鐵公路及海空運

    航線）、產業關聯、發展之營運模式及區位分工。

三、設置計畫：設置（變更）自由港區範圍、基礎設施（含基本設施及相

    關公共設施、用水、用電量規劃）、土地使用、分期開發計畫（含分

    期分區之內容、期程、配置等說明）。

四、貨櫃（物）控管規劃：電子資料自動比對驗證及傳輸系統、貨櫃（物

    ）運送控管機制。

五、管制規劃：交通系統動線規劃、門哨及管制區劃設與執行規劃。

六、防災及緊急應變計畫。

七、劃設範圍內已有廠商者，應就區內無法或無意願成為自由港區事業之

    原有廠商，另行提出管理規劃。

 

第 6 條

前條第四款貨櫃（物）控管規劃之內容，應包含設置適當之檢查場所及下

列控管機制設施：

一、電子資料自動比對驗證及傳輸系統：對於載運貨物入出自由港區之人

    員、車輛、貨櫃（物）及運送單證等資訊，能以電子資料自動比對驗

    證，並能將上述動態資訊，連結傳輸至貨櫃物動態資料庫。

二、貨櫃（物）運送控管機制：自由港區與他自由港區或海空港管制區間

    之貨櫃（物）運送，應採用科技設施或其他控管機制，有效監督貨櫃

    （物）入出區及運送期間之路徑、運輸狀況等動態訊息。但未建立運

    送控管機制者，其貨櫃（物）應辦理通關後始得運送出區。

三、異常訊息處理機制：對於前二款之控管機制遇有異常狀況，能即時顯

    示異常訊息並有效通報各有關單位處理。

符合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要件之土地申請設置自由港區者，除依據前項規

定辦理外，並應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設置科技電子追蹤控管設備

，對入出區之貨櫃（物），進行全程之貨況追蹤。

各級審查機制應確實審查自由港區依前二項規定設置之檢查場所及控管機

制設施，對於人員、車輛及貨櫃（物）入出自由港區之控管處理，符合快

速便捷、安全維護、預防犯罪之基本需求。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相關之單證及電子資料，應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保存



一年。

依規定設置之檢查場所，得以自由港區內之貨櫃集散站查驗區或港區貨棧

替代。但申請人應協同管理機關規劃貨櫃（物）控管機制。

 

第 7 條

第四條第二款營運計畫書之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自由港區之營運組織。

二、自由港區之營運構想。

三、自由港區貨棧之設置。

四、招商計畫及未來經營特色。

 

第 8 條

第四條第三款投資財務計畫之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投資成本概估。

二、財務效益分析（含自償性分析、投資效益分析）。

三、經濟及社會效益分析。

 

第 9 條

海空港之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受理設置自由貿易港區申請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於受理申請書件證明齊備之次日起三十日內，舉行公聽會並完成初步

    審核。

二、經初步審核同意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審查；其有不合於申請劃設之資

    格、條件或確有管理上之困難者，應不予同意。

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所定確有管理上之困難，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依該航空站或港口之運輸作業能量已呈飽和而無擴充之計畫。

二、無法提出適當之管理機關組織因應計畫。

三、其他執行本條例第九條所定職掌事項有窒礙難行之因素。

 

第 10 條

主管機關辦理自由港區申請設置案件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於受理申請書件證明齊備之次日起十日內函請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財政部及相關機關於二十日內就其業管部分表示意見

    。

二、於接獲前款有關機關回復意見及劃設編定適當用地之核定後十五日內

    ，完成初步審核。

三、初步審核同意者，應即選定管理機關並加具管理計畫書，核轉行政院

    核定。初步審核對申請書件證明有補正意見或不予同意者，應即附具

    理由函復申請人。

前項第三款之管理計畫書應包括內容如下：

一、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組織。

二、自由港區管理運作與安全維護之規劃及執行。



三、自由港區結束營運後之善後處理機制。

 

第 11 條

經行政院核定設置自由港區者，其自由港區管理機關應即依本條例第四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擬訂相關收費標準，並於核發營運許可時發布施行。

經行政院核定不予設置者，由主管機關述明理由函復申請人。

 

第 12 條

自由港區經核定設置後，申請人應依可行性規劃報告、營運計畫書及管理

計畫書之內容，進行開發。

申請計畫變更者，應檢具第四條規定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報請行

政院備查。

前項申請變更計畫之內容，涉及總目標改變、申設面積、時程調整達計畫

面積或計畫時程之三分之一以上者，應由主管機關述明理由，報請行政院

核定。

第二項申請變更事項，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主管機關應先

會商各該機關意見。

 

第 13 條

自由港區未按核定之開發興建期程完成興建，自全部或一部之期限屆至之

日起逾三年，申請人仍未取得營運許可者，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主管機關經報請行政院同意後廢止原核定。

依前項規定執行限期改善之處分時，應以書面通知，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缺失之具體事實。

二、改善缺失之期限。

三、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四、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第 14 條

自由港區完成開發興建後，申請人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營運許可。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申請後，應會同有關機關實地會勘，並得提出改善建議

，限期命申請人改善；屆期未改善者，由主管機關駁回其營運許可之申請

。

自由港區採分期分區營運者，主管機關於分期分區會勘無虞後，分期分區

許可其營運。

 

第 15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